
出现这种情况，又该如何解决呢？

8 月 30 日， 记者来到市国土资源局办公室。

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 此次招标归浚县全权负

责，负责招标的相关部门才有解释权。“我们只负

责协助县里面编制项目规划， 项目结束后进行验

收，我们没有任何解释权。 ”这名工作人员称。

市国土资源局法制科工作人员崔先生告诉记

者，他对此次浚县招标具体情况不太清楚，也是第

一次听说这种情况，目前正在寻找解决办法。

样品桌椅买后发现瑕疵

1 2 3 1 5 调解退货

晨报讯（记者 李鹏） 一套原价标为

3780 元的样品餐桌，兰苑社区的张先生以

2900 元的价格买了下来，买后才发现这套

餐桌椅有不少瑕疵。 经市工商局 12315 工

作人员调解，9月 1日，商家同意退货。

张先生告诉记者，8 月 25 日， 他在淇

滨区一家具商场看中了一套紫色的样品桌

椅， 包括 1 张餐桌和 4 把餐椅， 标价是

3780 元，后来砍到 2900 元，但商家没给张

先生开发票，只开了张条子，证明是从那里

买的。张先生随后简单查看了一下，没有发

现明显的残损问题。

“待这套餐桌椅送到家，我才发现有不

少问题。”张先生说，“餐桌桌腿有好几处地

方被碰撞过，有 3 个小窝，还掉了漆；有一

把餐椅的椅背接口处已经开裂。”张先生联

系商家想退货，商家表示样品家具都有瑕

疵， 餐椅出现开裂可以维修， 但不能退

货。

8 月 28 日， 张先生拨打了市工商局

12315投诉电话。 经工作人员调查，商家在

向张先生销售餐桌椅时没有明示存在瑕疵

问题，仅说明是样品家具。 根据《消费者权

益保护法》，商家对其售出的样品餐桌椅负

有不可推卸的质量责任。

经工作人员调解，商家最终同意退货，

扣除 50 元运费后， 返还张先生 2850 元货

款。

浚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：

资格审查截止时通报批评文件还未下发

8 月 16 日下午， 记者在浚县土地开发

整理中心采访到该中心一位姓张（音）的主

任。 他反复表示，他只听说有人向相关部门

举报竞标一事，并没有参与处理，并解释称

各乡镇找各自的招标代理公司，参与竞标公

司资质由招标代理公司审查，而各自的招标

条件由各乡镇制定。“7月 16日下午 5点资

格审查截止，8 月 8 日开标摇号。 当时这份

通报批评文件还没有出来，直到现在我还未

接到该文件。你们找（县）监察局郭主任就问

清了。 ”

浚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在招标过程中

负责哪些工作呢？张主任解释说：“各乡镇头

一次来招标， 我们帮他们在程序上维持秩

序，指导性的，不参与摇号，由（县）纪委、

（县）监察局等单位全程监督。 ”

8 月 23 日上午，记者拨通了浚县纪委监察局

执法监察室郭军平主任的电话。 他一再向记者强

调，对于此次招标过程，监察局作为监察部门，职

能是对参与投标活动的监察对象进行监察， 不负

责对单纯的招标行为实施监察， 对竞标公司的资

格审查是由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共同负责的。

“招标公司本身是否符合招标资质，是否符合专业

要求等问题应该由招标人负责向你们解释。 ”

到底谁是招标人？郭军平告诉记者，以往都是

县国土资源局直接作为招标人， 但是今年因为一

些特殊情况， 就把这些工作分给了工程所在镇和

街道办事处，由他们作为直接招标人，县国土资源

局负责指导工作。

“如果有人对于过程存在疑问，根据《投诉法》

相关规定，投诉人可以以法人名义，准备正规的书

面材料递交给招标人，我们负责协调。本次招标是

我县的一个新探索，难免会出现诸如此类小的、细

节性的问题。 ”郭军平补充说，他收到过举报人的

书面材料，但材料内容不全，而且按举报正规途径

来讲，应该先向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举报。

鹤城·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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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整理项目招标疑云

□晨报记者 金锏

今年 7 月份，浚县小河镇、屯子镇、浚州街道办事处和卫溪街道办事处等 4 个镇（办事处）进行土地

整理项目工程招标。

8 月上旬，举报人向本报反映，参加 4 镇（办事处）土地整理项目招标的部分公司曾因存在工程质量

问题被河南省土地整理中心通报批评。根据土地整理项目工程招标文件中的投标要求，这些公司是不得

参与土地整理项目投标报名的。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些公司竟出现在中标候选人名单中。

投诉人报料：

竞标单位被通报

仍参与竞标

在举报人提供的一份《鹤壁市浚县

屯子镇等 4 个（乡）镇土地整理项目第一

年度（屯子镇）工程施工招标文件》中，关

于投标人资质条件第 6 条要求是： 截至

投标时， 被河南省国土资源厅通报批评

正在整改中的、 信用等级被河南省土地

整理中心评定为 B 级及以下的， 不得参

与工程的投标报名。 投标截止时间为

2012年 8月 8日 9时。

在举报人提供的资料中， 还有一份

河南省土地整理中心印发的《河南省土

地整理中心关于对重大项目从业单位不

良行为批评的通报》（豫土整理文 1 4

号）， 印发时间为 2012 年 7 月 30 日，该

文件对存在工程质量问题、 项目经理和

技术负责人长期不在位等问题的 3 家监

理单位和 33 家施工单位进行了通报批

评。 截至记者发稿时，该文件仍挂在河南

省土地整理中心官方网站上。

举报人告诉记者， 被通报批评的 33

家施工单位中有 6 家出现在了 4 个镇

（办事处）的土地整理项目中标候选人名

单中，分别是南阳建工集团、河南江河水

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、 河南润安建设集

团有限公司、 河南黄蒲水利水电工程有

限公司、河南中建水电工程有限公司、河

南省万通路桥建设有限公司。

截至发稿时， 在浚县人民政府门户

网站上，记者看到，经过公开招标公告、

工程拦标价、 开标地点公示后，8 月 8 日

起，4个镇（办事处）的工程施工中标候选

人公示相继发布，其中《鹤壁市浚县屯子

镇等四个（乡）镇土地整理项目第一年度

（屯子镇）工程施工招标公告》中，河南润

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、 河南江河水利水

电工程有限公司、 河南黄蒲水利水电工

程有限公司等 3 家施工单位名列其中。

招标代理机构为河南中建工程管理有限

公司。 被省土地整理中心通报批评的另

外 3 家单位也出现在另外 3 个镇（办事

处）的工程施工中标候选人公示中。

记者从各镇（办事处）的土地整理项

目工程施工招标文件中了解到， 建设内

容主要有田间道路整修和硬化、打机井、

架设高压线及其他工程。

投诉人说，招标结果公示后，才知道

这 6 家被通报批评的公司进入了中标候

选人名单。

多部门解释，归谁管仍不明了

7 月 30 日被河南省土地整理中心通报

批评的这 6 家施工单位是否应该排除在投

标人之列？被省土地整理中心通报批评的施

工单位为什么会通过资料审查呢？

记者从相关的招标文件和公告中了解

到，4 个项目招标人分别为 4 个镇（办事

处），每个项目都有各自的招标代理机构。行

政监督部门中有浚县监察局、 浚县财政局、

浚县检察院、浚县发改委、浚县审计局等单

位。

浚州街道办事处：只协助，竞标、选标都不管

8 月 16 日下午， 记者来到浚县浚州街

道办事处。 该办事处副主任刘淼海表示，他

当时参加了招标会，过程很客观，对有人举

报一事并不知情，可能是资格审查时没有发

现这一情况。

刘淼海解释说，办事处对竞标单位的情

况不太了解，都由招标代理公司负责，镇政

府不让参与。“我们作为招标方只是提出这

个项目，实际上啥都不管，只是项目在我们

地盘上，将来我们协助干活，不管竞标、选标。 ”

屯子镇政府：不知情，投标、中标单位没意见

8 月 23 日上午，记者根据《鹤壁市浚县

屯子镇等 4 个（乡）镇土地整理项目第一年

度（屯子镇）工程施工招标公告》中公布的联

系方式，联系到了屯子镇政府联系人蒋先生。

电话中，蒋先生说他现在负责土地整理

项目的协调工作，对于本次招标所出现的问

题，一概不知道，具体情况得问县国土资源

局，“咱都是按照上面的指示办。第一次接触

这事儿，其中的相关法律法规我也不清楚。”

对于有人投诉一事，蒋先生说，“没人跟我说

过， 不过现在投标单位、 中标单位都没意

见”。

屯子镇土地整理项目招标代理公司：

公示期已过，投诉无效

8 月 23 日上午， 记者找到了屯子镇土

地整理项目的招标代理公司———河南中建

工程管理有限公司。 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

者，招标人在符合国家以及当地规定、特别

要求的前提下，规定竞标公司的具体报名资

格条件，然后招标代理公司按照规定的条件

对投标公司进行资格审查。

对于记者提出的 7 月 30 日《河南省土

地整理中心关于对重大项目从业单位不良

行为批评的通报》文件，她表示不知情，并且

拿出一份由河南省土地整理中心在 2012 年

2 月 27 日下发的通报批评文件，“我们按照

该文件进行的审查，7 月 16 日审查结束并

在网上发布公告。”至于更详细的一些情况，

这名工作人员称经理不在单位，让记者留下

联系方式，随后由经理回复。

但记者一直未接到该单位经理的电话。

8 月 27 日，记者再次联系该单位，仍是这名

工作人员接的电话。她告诉记者：“这个项目

已经基本结束了，招标过程有二三十家监督

部门，程序也是公平公正的。 公示期也已经

过了，投诉已属无效。 ”

浚县监察局：

如有举报先向乡镇一级反映

市国土资源局：

此类情况第一次发生

目前正在寻找解决办法

今天白天晴间多云， 偏南风 2 到 3

级，气温 18℃到 28℃。 今天夜里到明天

晴转多云。

我市部分气象指数为：

火险气象条件：2级，难以燃烧。

紫外线指数：5级，辐射强度很强。

霉变指数：2级，易发生轻度霉变。

人体舒适度： 早晚为 3 级， 感觉较

热；中午为 2级，感觉热。

中暑指数：1级，不会中暑。

行车安全指数:1 级，气象条件好，有

利于安全行车。

穿衣指数：2 级，建议着短裙、短裤、

短套装、T恤等。

更多天气资讯，请拨打 12121。

维修缝纫机闹误会

民警建议修前多沟通

晨报讯（记者 秦颖）缝纫机维修工王师傅近

日碰到了一件窝心事，被机主误会弄坏配件，幸亏

最后真相大白。

王师傅告诉记者，8 月 27 日下午， 他在山城

区鹿楼乡小营村一户人家修缝纫机， 发现缝纫机

配件出现了损毁，于是告诉了机器主人苏女士，没

想到苏女士竟勃然大怒，称是他故意毁坏的。

王师傅说他当时一下子懵了， 只能一再表示

配件本来就是坏的，“当时她一口咬定是我弄坏了

零件，我也不想修了，就想收了拆卸费用就走，机

主却要报警讨公道。 ”

让王师傅庆幸的是， 民警找到一个学机械的

专业人员，检测出损坏的断口并不是新断的，苏女

士这才确定自己没有上当，连连向王师傅道歉。

民警建议维修工在维修前最好和机器主人一

起检查配件， 告知损坏部位以及需要维修的零件

和其费用，及早沟通协商，避免发生类似误会。


